
2026年资阳区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
规划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切实加强我区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规范经营秩序，有效遏制非法储存、经营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推动全区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订本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一、布点规划原则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的原则，建立公平、公正、有序、规范的烟花爆竹市场流通秩序。
    二、布点规划要求
（一）实行总量控制。省应急厅、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和总量管控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工作方案》要求，各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应依法制定或调整本区域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将零售网点总量减少至大气环境可承受值内。益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2025年中心城区烟花爆竹源头减量整治工作方案》指出，在2025年12月30日前我区需完成退出70%零售门店的目标。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结合辖区内各乡镇的人口分布、城乡特点、安全条件、禁燃区域禁售等因素，我区2026年度规划布设零售店控制在16家内（具体见附件）。具体布点位置由乡镇人民政府秉承便民的原则确定，需符合《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选址及外部距离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实行专店经营，坚决制止“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行为。
（二）明确禁止布点区域。《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在规定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益资政通〔2025〕2号）中明确的禁放区域、禁放区域周边一公里内和大气监测站点周边两公里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设立零售门店的禁设区域。
（三）依法行政许可。区应急管理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坚持一手抓要件审查，一手抓现场审核，从源头上严格把关，依法依规审批发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领条件、申报资料、申办程序等事宜将另行发布通知。
三、有关要求
（一）科学规划，合理布点。经营布点规划是依法规范零售经营秩序的重要举措，各乡镇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周密部署，以新的布点规划为契机，推进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的标本兼治。
（二）从严把关，落实责任。区应急管理局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格审查布点申请的真实性、全面性、合法性，发现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或者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依据《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三）加强监管，规范秩序。应急管理、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强化烟花爆竹经营、运输、储存、燃放等各环节的安全管理，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经营行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确保烟花爆竹经营市场安全稳定。
四、规划期限
本《规划》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本次布点规划自正式发布之日起实行，有效期1年。

附件：2026年资阳区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表



         


附件

2026年资阳区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
规划表

	乡 镇
	常住人口（万人）
	地域面积
（平方公里）
	布点规划数量(家)
	备注

	茈湖口镇
	4.2
	92
	4
	

	张家塞乡
	4.1
	90
	4
	

	沙头镇
	2.7
	43
	3
	

	新桥河镇
	9.2
	140
	5
	

	总  数
	20.2
	365
	16
	






